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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7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(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

董岳林委员召集,王刚、王善平、李小平、田平莲、李夕兵、董岳林、

彭根南委员先后发言,列席会议的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蒋丙生也发了言。

王刚委员说,建议:1、第三条关于交通安全的主管和监管的关

系。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是主管,监管由海事管理机构“主管”的“不

监管”。二者关系不清,责任不明。涉及到“法律责任”主体,有的

是“县级海事部门”,有的是“县级以上海事部门”,关系也不清晰。

2、第五条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机构”,“部门”可能是

交通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,“机构”可能是海事管理机构,写法

上不规范。3、第三十条政府组织专项检查、联合执法或者综合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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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,对联合执法需研究,有无依据,建议慎重。4、“附则”中有关概

念的解释,有的立法在“附则”中做概念解释,有的立法又在“总则”

中解释,如《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,要有统一规范和标准。

王善平委员说,第八条第三款和第十四条“渡口经营人应当编

制渡口安全应急预案,并定期开展应急演习”同一内容在两个地方

出现,是否合适?

李小平委员说,1、适用范围问题,上次我提了意见,这次没有

专门条款规定了。虽然第三条第三款“对渔业船舶、农业船舶、体

育比赛船舶……等非通航水域船舶的安全监督管理”,规定“按照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相关规定执行”,但条例的适用范围还是比

较模糊,建议增加一条专门规定。2、第二条规定“将水上交通安全

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”,不够清楚,比较笼统,都纳入财政预算不

可能做到,建议更加明确。3、第三条对交通部门和海事部门的职

责规定不妥,二者变成并列关系,成了两个执法主体,建议作相应

调整,由海事部门负责。4、“法律责任”部分有两个问题,一是不少

县级没有海事管理机构,二是很多条款处罚幅度和自由裁量权太

大,建议再作研究,以便条例出台后真正实施好。

田平莲委员说,建议:1、第二十一条第三款“船员在舷外作业

或者在没有护栏的甲板上作业,应当穿着救生衣”,实际上船员在

船上作业都应穿救生衣。2、第二十五条,有关水上餐饮提法,因为

水上餐饮对水源、水质造成很大污染。条例中有几处都体现,建议

斟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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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夕兵委员说,第三十七条第七项,“其他玩忽职守、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的行为”,建议删除“行为”二字。

董岳林委员说,第四章“航行、停泊和作业安全”,条例中有航

行、作业,但没有停泊方面的内容。船只停泊安全是非常大的问

题,建议增加一条停泊相关内容,什么情况下船只怎么停泊,特别

是防汛期间,应当根据不同的响应级别对船的停泊提出相应的规

范要求。

彭根南委员说,建议:一是用委托授权的方式。二是水上交通

安全要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监管。例如引进北斗系统,实施远程

船舶定位,开关机的信息共享。

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丙生说,怀化市交通局所属的海

事局反映,在上一轮机构改革中撤消了县一级海事机构,条例中第

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条规定由县级海事部门执行,而县一级没有

海事机构,这三条规定就没有人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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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常委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,副省长

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列席人员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
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府法制办、省交通运输厅 (印18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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